
國立中興大學進修學士班畢業審查作業程序圖 

一、應屆畢業生與延畢生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成績優異提前畢業生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教務處註冊組初審 
審查對象：應屆畢業生（四下、五上、五下）；延畢生 

自 1062 起，四下、五上預計畢業者，不須再提報告書 

 

各學系承辦人複審 
複審完畢後，將畢業審查資料交回進修學士班教務辦公室 

 

預計如期畢業 
教務處註冊組製作學位證書 

 

預計無法畢業 
1. 學生下學期再註冊、選課，完成畢業條件 

2. 參加暑修即可畢業者，應於暑修後再複審 

 

提前畢業申請 
資格： 

1. 三下或四上，修滿該學系（學位學程）應修學分 

2. 歷年成績總平均 80 分以上，或歷年名次在該班級前 10%以內（不含畢業當學期） 

3. 平均操行成績 85 分以上（不含畢業當學期） 

※ 符合上述資格者，可在每學期申請期限內，填妥「提前畢業申請書」並附歷年成績單，經系主任

核章後，送至進修學士班教務辦公室成績承辦人辦理 

 

教務處註冊組初審 
 

各學系承辦人複審 
複審完畢後，將畢業審查資料交回進修學士班教務辦公室 

 

預計提前畢業 
教務處註冊組製作學位證書 

 

無法提前畢業 
學生下學期再註冊、選課，完成畢業條件 


